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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、
上
高
會
戰—

國
軍
大
捷 

日
軍
主
將
去
職

上
高
位
於
江
西
省
西
北
部
，
屬
我
第
九
戰
區
，
亦
為
第
十
九
集
團
軍
總
部
駐
地
。
區
內
多
為
丘
陵

地
帶
，
間
有
平
原
及
水
網
，
地
形
起
伏
，
利
於
防
守
和
伏
擊
。
其
周
邊
的
高
安
、
奉
新
等
城
鎮
是
其
重

要
的
補
給
點
和
交
通
樞
紐
。

日
軍
欲
占
領
上
高 
以
利
進
攻
長
沙

上
高
位
於
南
昌
至
長
沙
的
湘
贛
公
路
要
道
上
，
加
以
其
南
側
為
浙
贛
鐵
路
，
西
通
長
沙
，
日
軍
若

占
領
上
高
，
便
可
解
除
國
軍
對
其
南
昌
占
領
區
的
側
翼
威
脅
，
並
可
對
國
軍
第
九
戰
區
的
主
力
部
隊
形

成
威
脅
，
有
利
於
日
軍
進
攻
長
沙
，
具
有
重
要
的
戰
略
地
位
。

江
西
省
的
雨
季
雖
出
現
在
四
月
至
六
月
之
間
，
但
通
常
三
月
是
春
季
向
雨
季
過
渡
的
時
期
，
這
段

時
間
天
氣
從
陰
雨
到
梅
雨
，
降
水
從
增
多
到
集
中
，
間
有
暴
雨
發
生
，
容
易
造
成
洪
澇
災
害
。
上
高
由

於
地
處
贛
江
支
流
錦
江
的
中
游
，
使
錦
江
對
其
形
成
天
然
的
屏
障
，
若
日
軍
掌
握
了
錦
江
，
除
能
控
制

周
邊
地
區
的
交
通
運
輸
，
阻
斷
國
軍
的
退
路
和
補
給
線
，
更
能
對
國
軍
形
成
包
圍
，
達
成
其
戰
略
所
圖
。
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，
日
軍
經
我
冬
季
攻
勢
打
擊
後
，
其
武
漢
占
領
區
與
南
昌
占
領
區
分
別
受
國
軍
第

五
、
第
九
兩
戰
區
之
南
北
威
脅
，
日
軍
為
保
持
後
方
安
全
，
並
為
有
效
掌
握
貫
穿
平
漢
鐵
路
之
交
通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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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軍
擬
誘
敵
深
入 

集
中
兵
力
決
戰

先
後
對
第
五
戰
區
發
動
棗
宜
與
豫
南
會
戰
，
但
都
難
達
所
圖
。

由
於
國
軍
第
九
戰
區
戰
力
日
漸
茁
壯
，
日
軍
為
消
弭
國
軍
對
南
昌
占
領
區
日
益
形
成
之
威
脅
，
企

圖
殲
滅
我
第
九
戰
區
主
力
部
隊
，
擴
大
贛
北
占
領
區
，
並
以
此
翼
側
進
而
圖
謀
長
沙
。

日
軍
指
揮
官
為
第
十
一
軍
司
令
官
園
部
和
一
郎
，
針
對
會
戰
制
定
了
名
為
「
錦
江
作
戰
」
的
計
畫
，

作
戰
構
想
是
將
日
軍
分
北
、
中
、
南
三
路
，
並
以
中
路
為
主
力
，
以
分
進
合
擊
的
方
式
攻
占
上
高
，
以

打
擊
削
弱
駐
防
上
高
的
國
軍
第
十
九
集
團
軍
。
動
員
兵
力
計
：
二
個
師
團
、
一
個
獨
立
混
成
旅
團
，
總

兵
力
約
四
萬
餘
人
。

民
國
三
十
年
元
月
起
，
日
軍
為
此
戰
將
前
調
鄂
西
之
部
隊
，
日
軍
第
三
十
三
與
第
三
十
四
兩
師

團
悉
數
調
回
武
漢
，
並
積
極
完
成
作
戰
整
備
。
三
月
上
旬
，
北
路
由
其
第
三
十
三
師
團
之
一
部
兩
千
餘

人
，
由
安
義
東
南
推
進
至
港
口
、
左
家
間
地
區
；
安
義
西
南
及
西
北
之
第
三
十
三
師
團
主
力
約
一
萬

一
千
人
，
則
集
結
於
平
州
街
附
近
；
南
路
則
是
獨
立
第
二
十
混
成
旅
團
八
千
餘
人
，
也
向
厚
田
街
附
近

推
進
；
中
路
由
第
三
十
四
師
團
除
置
一
部
於
原
陣
地
外
，
其
主
力
約
兩
萬
人
，
則
於
南
昌
和
牛
行
之
間

待
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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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軍
的
戰
略
構
想
略
同
豫
南
會
戰
，
以
上
高
為
核
心
，
利
用
其
外
地
形
採
三
線
縱
深
防
禦
部
署
，

計
以
市
漢
街
沿
錦
江
南
岸
，
經
祥
符
觀
、
米
嶺
、
來
堡
、
塘
里
為
第
一
線
陣
地
。
第
二
線
陣
地
，
自
仙

姑
嶺
延
伸
老
坑
嶺
，
經
龍
團
圩
、
華
林
寨
、
泉
港
一
線
；
當
日
軍
進
犯
一
、
二
線
陣
地
時
，
我
軍
採
積

極
防
禦
戰
術
，
不
死
守
陣
地
，
期
藉
逐
次
抵
抗
，
誘
敵
深
入
，
延
滯
和
消
耗
敵
軍
的
進
攻
；
誘
日
軍
進

入
泉
港
街
，
延
伸
鉤
山
嶺
、
泗
溪
、
棠
浦
、
上
高
、
九
仙
湯
的
第
三
線
陣
地
前
，
再
集
中
兵
力
與
敵
決

戰
。

國
軍
指
揮
官
為
第
九
戰
區
副
司
令
長
官
兼
第
十
九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羅
卓
英
，
動
員
兵
力
計
國
軍
第

四
十
九
軍
（
川
軍
）
、
第
七
十
軍
、
第
七
十
二
軍
和
第
七
十
四
軍
，
十
一
個
師
、
兩
個
縱
隊
，
總
兵
力

約
九
萬
餘
人
。

會
戰
過
程
：
（
民
國
三
十
年
三
月
中
旬
至
四
月
上
旬
）

第
一
階
段
：
誘
敵
深
入
階
段

民
國
三
十
年
三
月
十
五
日
拂
曉
，
北
路
日
軍
第
三
十
三
師
團
兩
個
聯
隊
，
附
獨
立
工
兵
第
三
聯
隊

一
部
約
八
千
餘
人
，
在
十
餘
架
飛
機
、
三
十
餘
輛
戰
車
和
火
砲
的
掩
護
下
，
由
安
義
沿
潦
河
、
河
盂
，

分
途
發
起
攻
擊
。
同
日
午
陷
奉
新
，
繼
續
西
犯
，
我
第
七
十
軍
憑
藉
潦
河
兩
側
高
地
，
為
誘
敵
深
入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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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抵
抗
後
逐
次
將
來
犯
日
軍
向
北
方
誘
往
，
迄
十
九
日
，
先
後
被
我
誘
致
於
苦
竹
坳
、
花
門
樓
一
帶
予

以
截
擊
；
並
以
一
部
向
敵
後
追
躡
，
經
晝
夜
截
擊
、
圍
殲
，
日
軍
傷
亡
二
千
五
百
餘
人
，
我
傷
亡
亦
重
。

至
此
，
日
軍
被
迫
由
上
富
村
附
近
沿
潦
河
向
安
義
回
竄
，
我
軍
解
除
了
來
自
北
邊
日
軍
的
威
脅
。

民
國
三
十
年
三
月
十
五
日
午
，
南
路
日
軍
第
二
十
混
成
旅
團
主
力
，
由
贛
江
與
錦
江
合
流
點
對
國

軍
發
起
攻
擊
，
經
國
軍
擊
退
，
入
夜
後
，
復
藉
優
勢
砲
火
掩
護
強
渡
成
功
，
遂
分
途
由
獨
城
以
北
地
區
，

沿
錦
江
南
岸
西
犯
，
經
國
軍
第
一○

七
師
及
第
五
十
一
師
一
部
，
逐
次
抵
抗
後
，
阻
止
於
來
春
嶺
、
豬

頭
山
之
線
，
復
經
第
五
十
一
師
主
力
頑
強
抵
抗
，
雙
方
爆
發
激
戰
。
二
十
日
夜
，
日
軍
主
力
轉
經
灰
埠

附
近
，
渡
錦
江
北
岸
而
與
中
路
日
軍
會
合
，
其
一
部
日
軍
，
日
後
經
國
軍
阻
擊
後
殲
滅
；
至
此
，
錦
江

以
南
日
軍
對
國
軍
之
威
脅
漸
趨
解
除
。

民
國
三
十
年
三
月
十
六
日
，
中
路
日
軍
第
三
十
四
師
團
主
力
，
在
南
北
路
日
軍
對
國
軍
發
動
攻
擊

之
翌
日
，
沿
湘
贛
公
路
向
高
安
西
犯
，
企
圖
協
同
其
左
右
兩
兵
團
擊
破
國
軍
正
面
第
七
十
軍
後
，
再
以

三
路
續
行
圍
攻
湘
贛
公
路
正
面
國
軍
第
三
陣
地
帶
之
第
七
十
四
軍
；
面
對
來
犯
日
軍
，
國
軍
第
七
十
四

軍
按
預
定
計
畫
，
以
一
部
於
棠
浦
河
以
東
地
區
遲
滯
日
軍
之
前
進
；
以
主
力
固
守
泗
溪
、
官
橋
至
棠
浦

之
第
三
線
陣
地
。
我
方
除
令
從
正
面
撤
退
之
第
七
十
軍
，
由
南
面
壓
迫
敵
軍
之
側
背
外
，
並
由
贛
江
東

岸
抽
調
第
四
十
九
軍
之
第
二
十
六
及
第
一○

五
師
主
力
，
渡
贛
江
迎
擊
錦
江
以
南
之
敵
；
同
時
左
翼
方

面
，
令
第
七
十
二
軍
進
出
甘
坊
以
南
地
區
，
策
應
作
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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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三
十
年
三
月
二
十
日
，
中
路
日
軍
向
泗
溪
、
官
橋
之
國
軍
第
七
十
四
軍
陣
地
進
攻
，
豈
料

日
軍
竟
在
龍
王
嶺
、
龍
形
山
一
帶
，
不
顧
人
道
施
放
催
淚
毒
氣
，
致
使
第
五
十
八
師
第
一
七
三
團
第

三
營
營
長
孫
一
鳴
等
官
兵
中
毒
，
官
橋
村
一
度
失
守
。
二
十
一
日
，
日
軍
竄
抵
上
漆
橋
附
近
，
我
第

五
十
七
、
第
五
十
八
等
師
奮
勇
阻
擊
，
死
守
上
高
外
圍
核
心
第
三
線
陣
地
，
時
殘
留
錦
江
南
岸
之
日
軍
，

已
被
我
第
四
十
九
軍
兩
師
殲
滅
。

第
二
階
段
：
包
圍
與
反
包
圍
階
段

民
國
三
十
年
三
月
二
十
二
日
至
二
十
五
日
，
國
軍
與
來
犯
日
軍
在
石
洪
橋
、
白
茅
山
一
帶
展
開
血

戰
，
雖
天
候
惡
劣
，
日
機
仍
盲
目
濫
炸
。
國
軍
官
兵
前
仆
後
繼
，
奮
勇
力
戰
，
相
關
地
形
要
點
彼
此
爭

奪
，
幾
度
易
手
，
終
將
強
寇
阻
止
於
石
洪
橋
、
下
陂
橋
、
上
家
之
線
。

國
軍
對
日
軍
左
右
各
縱
隊
各
個
擊
破
後
，
即
令
各
部
隊
由
南
北
兩
面
，
向
敵
中
央
縱
隊
包
圍
，
民

國
三
十
年
三
月
二
十
四
日
，
國
軍
第
七
十
軍
進
展
至
楊
公
圩
，
向
泗
溪
日
軍
後
方
突
進
，
預
備
第
九
師

進
展
至
官
橋
西
南
；
第
七
十
二
軍
之
新
十
五
師
，
進
展
至
水
口
圩
東
南
，
此
時
日
軍
已
陷
入
國
軍
南
北

約
十
華
里
，
東
西
約
三
十
華
里
之
反
包
圍
圈
內
。
然
日
軍
猶
冒
死
挺
進
，
希
冀
在
其
強
大
空
軍
的
炸
射

威
力
下
，
突
破
我
上
高
核
心
陣
地
，
因
此
聶
家
與
下
陂
橋
一
帶
陣
地
屢
失
屢
得
，
工
事
全
毀
。
日
軍
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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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階
段
：
追
擊
殲
敵
階
段

衣
隊
則
趁
隙
向
上
高
城
內
擾
亂
，
幸
經
國
軍
第
五
十
七
師
余
程
萬
部
破
釜
沉
舟
，
沉
著
殲
滅
入
城
之
日

軍
便
衣
部
隊
，
並
協
力
我
外
圍
各
部
奮
勇
挺
進
，
加
以
國
軍
第
七
十
四
軍
誓
死
抗
敵
，
力
圖
確
保
上
高

外
圍
核
心
陣
地
的
完
整
，
致
使
對
日
軍
之
包
圍
圈
逐
漸
縮
小
，
日
軍
漸
陷
入
我
火
網
內
，
雙
方
戰
鬥
激

烈
。

被
圍
困
日
軍
即
以
一
部
冒
死
突
圍
東
竄
，
欲
尋
退
路
，
在
灰
埠
附
近
，
復
被
國
軍
第
二
線
部
隊
包

圍
堵
擊
，
殲
滅
過
半
，
被
迫
仍
回
竄
至
原
包
圍
圈
內
，
直
至
民
國
三
十
年
三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由
奉
新
增

援
的
日
軍
第
三
十
三
師
團
一
部
約
三
千
人
，
由
五
河
橋
經
村
前
街
分
向
官
橋
、
棠
浦
急
進
，
被
圍
之
第

三
十
四
師
團
亦
於
當
日
晨
間
，
向
東
北
包
圍
線
突
圍
，
國
軍
乃
將
包
圍
線
開
放
一
部
，
使
兩
路
日
軍
會

合
於
官
橋
附
近
，
當
晚
國
軍
各
部
兵
貴
神
速
，
以
果
敢
之
行
動
，
對
官
橋
附
近
會
合
之
敵
，
再
度
完
成

第
二
次
的
包
圍
。

民
國
三
十
年
三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國
軍
對
被
圍
困
日
軍
發
起
攻
擊
，
國
軍
第
七
十
四
軍
攻
占
泗
溪
，

協
同
第
七
十
二
軍
將
日
軍
壓
迫
至
官
橋
、
南
茶
羅
一
隅
。
二
十
七
日
，
國
軍
第
七
十
二
軍
攻
占
棠
浦
，

日
軍
不
支
，
入
夜
東
竄
，
國
軍
則
於
村
前
街
、
楊
公
圩
、
龍
團
圩
、
高
安
各
要
點
及
公
路
附
近
設
伏
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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擊
、
堵
擊
，
日
軍
死
傷
遍
野
。

民
國
三
十
年
三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第
七
十
四
軍
攻
占
官
橋
，
殘
敵
向
東
潰
竄
，
復
被
國
軍
第
一○

五

師
於
龍
團
圩
、
國
軍
第
二
十
六
師
於
楊
公
圩
附
近
截
擊
，
戰
況
慘
烈
，
我
各
部
將
龍
團
圩
、
楊
公
圩
、

村
前
街
之
殘
敵
殲
滅
後
，
以
第
四
十
九
軍
一
部
附
新
十
五
師
，
沿
湘
贛
公
路
，
經
高
安
向
大
城
、
牛
行

追
擊
。
第
七
十
軍
經
村
前
街
、
伍
河
橋
向
奉
新
、
萬
家
埠
追
擊
。
四
月
一
日
，
國
軍
第
四
十
九
軍
克
復

高
安
、
祥
符
觀
；
二
日
攻
占
西
山
、
萬
壽
宮
、
赤
土
街
；
第
七
十
軍
亦
攻
占
奉
新
，
爾
後
繼
續
於
八
、

九
兩
日
，
分
別
克
復
安
義
外
圍
據
點
後
攻
擊
停
止
。

上
高
會
戰
大
勝 

抗
戰
四
年
空
前
捷
報

上
高
會
戰
，
自
民
國
三
十
年
三
月
十
五
日
起
至
四
月
九
日
止
，
國
軍
於
此
戰
傷
亡
失
蹤
人
數
約
兩

萬
餘
人
，
其
中
以
第
七
十
四
軍
一
萬
三
千
餘
人
為
最
多
。
然
日
軍
第
三
十
三
師
團
主
力
被
國
軍
擊
破
，

傷
亡
過
半
，
其
第
三
十
四
師
團
及
獨
立
第
二
十
混
成
旅
團
被
國
軍
殲
滅
十
分
之
七
，
日
軍
傷
亡
總
計
一

萬
五
千
餘
名
，
實
開
抗
戰
四
年
來
之
空
前
捷
報
，
足
以
與
徐
州
會
戰
之
台
兒
莊
大
捷
相
互
輝
映
。
當
時

軍
事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蔣
中
正
並
譽
之
為
：
贛
北
上
高
會
戰
，
為
兩
年
來
軍
事
上
最
大
勝
利
，
證
我
戰
略

戰
術
之
進
步
。
亦
傳
電
文
予
第
九
戰
區
長
官
部
，
轉
達
對
參
戰
全
體
官
兵
表
達
獎
慰
之
意
。
足
證
此
戰

的
時
代
意
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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勝
兵
先
勝
，
而
後
求
戰
。
上
高
會
戰
正
值
當
地
春
季
向
雨
季
過
渡
時
期
，
此
時
天
氣
，
霧
易
起
且

多
陰
雨
，
泥
濘
的
道
路
遲
滯
了
日
軍
機
械
化
部
隊
的
運
動
速
度
，
以
及
砲
兵
觀
測
的
精
確
度
，
另
對
日

軍
的
後
勤
補
給
也
增
加
了
運
輸
難
度
，
惡
劣
的
天
氣
更
限
制
了
日
機
的
起
飛
和
空
投
戰
地
支
援
物
資
的

準
確
度
。
顯
見
日
軍
在
戰
前
對
天
候
之
掌
握
不
足
，
進
而
形
成
對
其
不
利
的
戰
局
影
響
。

上
高
會
戰
，
我
方
無
空
軍
亦
乏
砲
兵
支
援
，
日
軍
卻
有
飛
機
百
餘
架
協
同
作
戰
，
我
以
劣
勢
裝
備

對
來
犯
日
軍
不
僅
力
挫
其
勢
，
且
予
以
巨
大
傷
亡
，
不
僅
恢
復
戰
前
態
勢
，
確
保
戰
場
外
，
並
克
復
原

為
日
軍
占
領
之
西
山
、
萬
壽
宮
等
要
點
，
表
現
國
軍
愈
戰
愈
強
的
韌
性
。
且
使
日
軍
第
十
一
軍
司
令
官

園
部
和
一
郎
因
此
戰
失
利
去
職
，
並
由
其
陸
軍
次
官
阿
南
惟
幾
中
將
接
替
，
足
為
以
弱
擊
強
的
典
型
案

例
。


